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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債編總論（二）授課大綱（ 3）  

（高雄市立空中大學）（為環保考量，請自行列印） 

主講教師：陳旻
ㄇ
ㄧ
ㄣ沂́ㄧ

ˊ律師 
  日期：115年5月17日 

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
電話（ 07） 215-6256  

溫馨提醒 

沒有參加期中考者，請務必繳交作業代替考試，否則學期成績會不及格。 

 

多數債務人及債權人 

【案例討論】 

Ａ及Ｂ是夫妻，某日一起到Ｃ家中向Ｃ借款 100萬元： 

(一) 若過程中都是Ａ與Ｃ在討論，且Ｃ是將錢交給Ａ，則於約定之清

償期過後，Ｃ可否請求ＡＢ夫妻連帶還錢？（因為Ａ名下没財產，

而Ｂ名下有財產） 

 

 

(二) 若Ｂ有幫忙數錢，並裝入自己的包包內，則Ｃ可否請求ＡＢ夫妻

連帶還錢？ 

 

 

(三) 若Ａ跟Ｃ表示借錢的目的是要醫治Ｂ爸媽的病，而Ｂ也向Ｃ拜託

救命，則Ｃ可否請求ＡＢ夫妻連帶還錢？ 

 

 

(四) 若Ａ因為帳戶使用的限制而請Ｃ將款項匯入Ｂ的帳戶，則Ｃ可否

請求ＡＢ夫妻連帶還錢？ 

 

 

(五) 若ＡＢ都在借據的借款人欄位簽名，則Ｃ可否請求ＡＢ夫妻連帶

還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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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若ＡＣ立有借據，而Ｂ則在連帶保證人的欄位簽名，則Ｃ可否請

求ＡＢ夫妻連帶還錢？ 

【參考法條】：§153(1)、§474、§1023、§269、§271、§272、§273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甲向乙借款，丙擔任甲的保證人，但甲卻屆期未還款。 

(一) 因甲已無法連絡，則乙可否請求丙還款？ 

 

(二) 若借據內有約定丙拋棄先訴抗辯權，則乙可否不找甲而請求丙還款？ 

 

(三) 若借據內没有約定丙拋棄先訴抗辯權，但丙有在「連帶保證人」的

欄位簽名，則乙可否不找甲而請求丙還款？ 

【參考法條】：§739、§745（先訴抗辯權）、§746、§273 

【延伸】：如何判斷是一般保證或連帶保證？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是甲，另有董事乙、丙，監察人為丁，總

經理為戊。 

(一) Ｂ公司出售機器給Ａ公司，但Ａ公司卻因經營不善而無力付款，則

Ｂ可否請求甲乙丙丁應連帶給付？ 

 

(二) Ｃ銀行借款給Ａ公司，甲及丁有簽名擔任連帶保證人，後來Ａ公司

未還款，則Ｃ可否請求甲乙丙丁應連帶還款？ 

 

(三) 公司召開董事會議時，甲乙丙戊都有出席，後來決議採買某項會致

癌的原料以降低成本，但乙當場表示反對。嗣後，受損害的消費者

可否請求Ａ公司及甲乙丙戊等人應連帶賠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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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參考法條】：公司法§2第 1項、§8、§23、§193、§民法 272 

【比較】：銀行法§12-1： 

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

連帶保證人。 

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

額擔保時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證人。 

銀行辦理授信徵取保證人時，除前項規定外，應以一定金額

為限。 

未來求償時，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，其求償不足部分，如

保證人有數人者，應先就各該保證人平均求償之。但為取得

執行名義或保全程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Ａ、Ｂ開車都不小心而發生車禍，波及到路人甲，造成甲骨折等傷害。

後來經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認為Ａ是肇事主因，Ｂ是次因。 

若甲依法可求償 50萬元，而Ａ的過失比例是 70%，Ｂ為 30%。 

(一) 當甲向Ｂ求償 50萬元時，Ｂ可否抗辯只須賠 15萬元即可？ 

 

(二) 若甲見Ｂ態度良好，家境困難，事親至孝，乃向Ｂ表示他不用賠，

會找Ａ賠就好。則後來甲可否向Ａ求償 50萬元？ 

【參考法條】：§185、§273、§280、§281、§276 

 

 

【案例討論】 

Ａ受僱於Ｂ公司擔任送貨司機，某日於送貨途中不慎撞傷Ｃ，後來Ｃ

見Ａ態度良好、家境困難，事親至孝，乃與Ａ以 6萬元達成和解（並

當場給付），並約定「剩下的 44萬元，Ｃ保留向Ｂ公司求償的權利」。

則後來Ｃ可否向Ｂ公司求償 44萬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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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參考】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2149號判決： 

(1) 查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，而無消滅全部債

務之意思表示者，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，他債務人仍

不免其責任，固為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所明定。 

(2) 然連帶債務如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，

而與僱用人成立者，依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，僱

用人對該連帶債務並無應分擔之部分，而債權人向有分擔部

分之受僱人免除部分債務時，應參酌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

三項之規範旨趣，認受僱人就該免除部分即因而免其責任；

否則僱用人於清償後，仍得向有分擔部分之受僱人行使求償

權，則債權人向該有分擔部分之受僱人免除部分債務，將毫

無意義。 

【案例討論】 

Ａ借款 100萬元給Ｂ，但後來Ａ去世，繼承人有甲、乙、丙、丁等 4人。 

(一) 若甲出面向Ｂ請求還款 100萬元給全體繼承人，則Ｂ可否以「甲未

得到過半數同意」為由，而拒絕甲的請求？ 

(二) 若Ｂ將 100萬元交給甲，但甲未分配給乙丙丁，則乙可否請求Ｂ給

付 25萬元？ 

(三) 若甲向Ｂ說「這筆錢不用還我們兄弟姊妹了，我是大姊，我說了算，

其他人不會反對的」。 

但後來丙反對，則丙可否向Ｂ請求還款 100萬元？ 

【相關法條】：§1148、§1151、§828、§821、§285、§284、§286、§288 

 


